附件1

社会力量参与城乡社区服务行动

为进一步激发我市城乡社区治理活力，通过开展社会力量参与城乡社区服务行动，充分调动社区社会组织、志愿者、社会工作者、公益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，创新“1+5+N”基层社会治理模式，推动构建共商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。具体行动内容如下：
一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。加快县级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和县区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，推行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，开展系列主题活动，培育一批品牌社区社会组织和品牌活动项目，引导服务性、公益性、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城乡社区服务。〔市民政局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二、社区志愿服务行动。坚持“社工+志愿者”联动，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立志愿服务站点，搭建志愿服务组织（者）、服务对象和服务项目对接平台，以留守空巢老人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、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为重点广泛开展志愿服务，大力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动交流活动。〔市民政局，市委文明办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三、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行动。到2023年底，实现全市乡镇（街道）社会工作服务站和社区社会工作室全覆盖，为城乡居民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。〔市民政局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四、社区公益慈善服务行动。建立“社工+慈善”工作机制，在社区打造社区慈善服务站，搭建基层慈善信息互联互通平台，整合社区慈善服务需求和供给等信息，向慈善组织、企业、爱心人士和其他社会组织发布，实施慈善“微项目”，架起慈善“爱心桥”，实现群众“微心愿”。到2023年底实现社区慈善服务站全覆盖。〔市民政局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